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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完善我省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支撑新能源汽车下乡需求，实现充电基础设施规

划与国土空间、电力、交通等规划一体化衔接、体系化建设，拟启动新一轮公共充电基础

设施网点规划。

为落实《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 号）、

《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行动方案（2023-2025）》

等文件精神，加快布局科学、智能开放、快慢互补、经济便捷的城乡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

系，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等，特编制本规划。

本规划主要阐明 2023-2025 年我县电动汽车充设施建设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

安排，是该时期本县统筹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专项文件。

第二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浦江县行政辖区内的全部范围，3个街道、7个镇、5个乡，包括：包括浦阳

街道、仙华街道、浦南街道；黄宅镇、岩头镇、郑宅镇、檀溪镇、杭坪镇、白马镇、郑家

坞镇；虞宅乡、大畈乡、中余乡、前吴乡、花桥乡，总面积为918.16平方公里。

本规划适用范围包括城市和乡村地区。城市地区包括浦阳街道、仙华街道和浦南街道

所在区域；乡村地区为5个乡、7个镇所在区域。

第三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为 2022 年，规划年限为 2023-2025 年，规划水平年为 2025 年。

第四条 规划对象

规划所称充电基础设施是指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补给的各类充换电设施。

第五条 规划成果

规划由文本、图纸、说明书三部分组成。文本和图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说明书是

对文本和图纸的补充和解释说明。

第六条 法律效力

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专项规划实施。

规划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七条 编制依据

1．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3）《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 号）、

4）《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行动方案

（2023-2025）》

5）《省发展改革委 省能源局关于启动新一轮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点规划的通知》浙

发改能源〔2023〕188 号

6）《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征求《浙江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点规划指南（试行）》意见

的函》

7）《金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5）；

8）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规定。

2．上层次及相关规划、文件

1）《浦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2）《浦江县“十四五”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布点规划》；

3）《浦江县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

4）各乡镇现行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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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导思想和原则

第八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化

运作”要求，坚持规划统 筹、适度超前，坚持县域统筹、市场运行，坚持政策统筹、两侧

发力， 推进供给创新与需求牵引相促进、产业链延伸与生态圈构建相结 合，完善高质量

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和新能源汽车服务网络，打造全 省域畅行无忧、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

全场景丰富多彩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浙江模式”。

第九条 规划原则

统筹规划、适度超前。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顶层设计，科学确定发展规模空间布

局和建设时序，确保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适度超前，形成较为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以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带动和引领电动汽车发展。突出存量空间盘活利用，依托“一键找桩”

平台，精准高效开展全流程规划，最大可能性减少“合成谬误”，推动“电等桩、桩等车”。

在“把方向、定原则”前提下，相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全面落实建设目标。

县域统筹、市场运行。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相结合，积极发挥政府牵头组织，

多部门协同配合，联合国有企业、专业民营企业，共同参与规划布局建设。摸清底数、精

准预测、因地制宜、分类布局，以规划先行，为“统建统服”“共建共享”等创新模式奠

定基础。

因地制宜、分类实施。根据各地实际和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遵循

“市场主导、快慢互济、充换并举”的技术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有序推进各地、各领域

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同步建设公共充电智能服务平台。

聚焦民生、突出重点。聚焦民生保障，着眼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加快人流车流密

集区域和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普通公路等公路沿线布局，重

点对中心村镇、集中安置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等区域规划建设。

智慧共享、融合发展。融合 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车-桩网智能信息交

互与协同感知。顺应共享经济时代发展趋势，鼓励多车一桩的共享消费新模式，加强充电

基础设施与未来社区、知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能源融合发展。

第三章 主要任务与目标

第十条 规划重点方向

1、优化设施布局

优化充电基础设施的布局。坚持车桩协同发展，提高充电基础设施利用效率，注重充

电设施的覆盖率和覆盖面、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其他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

依托充电基础设施智能服务平台，对充电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分析后

对布局的优化进行指导。按照“统一规划选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应用

场景”“四统一”原则，全面开展浦江县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点规划。

2、推动设施建设

1）建设城市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

遵循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边缘地区、从城市优先发展区域向一般区域的原则，逐步加

密公用充电设施布局，实现“由无到有、由疏到密”。

2）建设专用充换电基础设施。

加快推进环卫、机场、港口、物流、租赁、警务等领域专用充换电站建设在环卫车场

站、物流园区、邮政快递企业停车场、汽车租赁企业停车场、公安机关停车位等广泛建设

专用充换电设施有效服务电动汽车发展稳步推进电动中和专用充换电设施建设适应电动出

租汽车发展技术路线，在出租车服务区建设适量充换电设施。

3）建设用户居住地和单位内部充电基础设施。

推进自用充电设施发展，新建居住区充电设施建设配建率 100%，加快既有居住区停车

位改造，加快具备条件的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事业单位等配套建设充电设施。鼓励充电

服务商参与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内部停车位充电设施建设和改造。结合未来社区、老旧

小区综合改造等项目建设，引入充电服务商统一开展停车位充电桩建设与改造开展自用充

电桩示范小区建设。

3、建设统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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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数据集成接入。充分利用云端数据采集及共享，到 2025 年，实现公共领域充换电

设施全覆盖。

4、加强提质增效

强化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加快智能有序充电发展，创新充电服务商业模式，推动车桩-

智慧城市、交通等融合发展。

5、完善服务体系

完善标准规范体系。严格执行电动汽车充换电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加快建立充电设施

道路交通标志，逐步建立以国家、行业标准为主，地方标准为辅，相互衔接、协调配套，

符合我县实际的充电设施领域标准做好配套电网接入服务。

第十一条 规划主要任务

1．通过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现状分析，对浦江县电动汽车保有量进行预测，得出相应

的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需求及充电设施布点需求预测。

2．根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选址原则，对充电设施在各乡镇进行规划布局；同时对电网

负荷影响进行分析。

3．提出政府政策支持和实施保障建议，对浦江县分年度充电设施建设规模及投资进行

估算，最后进行风险分析及对未来展望。

第十二条 发展目标规划

加快布局科学、智能开放、快慢互补、经济便捷的城乡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推动

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按照梯度推进，辐射布局的方式，优先布局县城中心区域，避免城乡

倒挂，形成布局合理、智能便捷、快慢互济的城乡半小时充电圈。到 2025 年，按照“有人

建、有人管、能持续”要求，构建布局科学、智能开放、快慢互补、经济便捷的充电基础

设施网络体系，浦江县现有公共充电桩 251 个，计划新建充电桩 583 个，其中城市地区 324

个，乡村地区 259 个，完成品牌项目 1个（翠湖充电站），基本满足全县 12444 辆新能源

汽车充电需求。

第四章 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现状分析

第十三条 电动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1．浦江县电动汽车保有量情况

至 2020 年，我县电动汽车保有量 1197 辆，2021 年电动汽车增加 2924 辆，2022 年电

动汽车增加 2474 辆，截至 2022 年底，全县电动汽车保有量为 6819 辆，其中，电动民用车

6595 辆（含专用车）、电动公交车 131 辆、电动出租车 89 辆、电动公务车 4辆。

浦江县 2022 年电动汽车现状一览表

车类 民用车 公交车 出租车 公务车 专用车 合计

电动汽车 6595 131 89 4 0 6819

2．现有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现状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已投运 33 座总枪数为 251 个（其中老齿轮创业园充电站拟 10

个搬迁）；公交车专用充电桩 118 个；民用车自用充电桩约 6595 个。城市地区充电桩 180

个，占总数的 71.71%，乡村充电桩 71 个，占总数的 28.29%。

浦江县充电设施现状一览表(具体位置详见图集)

序号 类型 充电枪数

1 公共充电设施 251

2 专用充电设施 118

合计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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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充电设施规划布局

第十四条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选址原则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布局和选址按照以下原则：

1．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应与国土空间规划相结合，符合环保与消防要求，并充分考

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应与电动汽车推广应用不同阶段相适应，站址选择在交通便

利，人流密集区域，充分发挥示范作用。

3．对热门充电区域可增加大功率充电的应用，进一步降低充电所需时间，提高整体运

行效率，在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等主要用于相对固定用户且对充电时间要求不严格的地

区大力布局慢充，对于部分偏远地区等对充电时间有较高要求的地区布局应急快充。总体

构建适度超前、快充为主、慢充为辅的充电网络。

4．充分利用现有供电网络资源，便于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高低压配电线路的接入。

第十五条 总体目标

加快布局科学、智能开放、快慢互补、经济便捷的城乡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推动

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按照梯度推进，辐射布局的方式，优先布局县城中心区域，避免城乡

倒挂，形成布局合理、智能便捷、快慢互济的城乡半小时充电圈。到 2025 年，按照“有人

建、有人管、能持续”要求，构建布局科学、智能开放、快慢互补、经济便捷的充电基础

设施网络体系。浦江县现有公共充电桩 251 个，规划充电桩总数 583 个（城市地区 324 个，

乡村地区 259 个），其中规划期内已建 164 个（城市地区 130 个，乡村地区 34 个），计划

新增 419 个（城市地区 194 个，乡村地区 225 个），完成品牌项目 1 个（翠湖停车场）。

基本满足全县 12444 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规划新增充电桩站点运营商已 100%确定，其

中必建场景 201 个枪（包含初步预期 84 个），由县供电公司统一承建，其它 218 个枪以县

产投集团承建为主、城投为辅，其中 44 个枪由民企承建为补充。规划期末城市地区和乡村

地区充电设施规模见下表：

浦江县公共充电设施规划数量表

序号 站点区域
充电桩类型 充电枪数

比例
已建 新增 合计

1 城市充电桩（含品牌项目） 130 194 324 55.58%

2 乡村充电桩 34 225 259 44.42%

合计 164 419 583 100%

1. 浦江县城市地区充电设施规划

城市地区充电设施规划 324 个，均为选建场景。其中直流桩 300 个，交流桩 24 个。

浦江县城市地区充电设施规划站点一览表

对应

序号

街

道
村（社区） 站点位置

充电桩类型 充电

枪数

建设

情况
建设单位

直流 交流

1

浦

阳

街

道

文景和苑充电站 文景和苑 4 0 4

已建

供电公司

2 汽车西站充电站
210 省道与月泉西路交

汇处西南汽车西站门口
8 0 8 供电公司

3 财政局充电站 中山北路 106 号 2 0 2 城投集团

4
浦江国资蒋义线

恒利纱厂充电站
浦阳街道铭城金帝花园 16 0 16 国资公司

5 中山社区 浦棉宿室 4号分接箱边 1 0 1

新增

供电公司

6 / 浦江县农批市场停车场 8 0 8 供电公司

7 中山社区 农行宿舍 1 0 1 供电公司

8 塔山社区 县政府内 10 0 10 城投集团

9 宣和社区 江滨中路 26 号 2 2 城投集团

10 宣和社区 人民路供电局宿舍 2 2 城投集团

11 同乐村 同乐村樱花大道停车场 10 0 10 城投集团

12 西站社区 翠湖停车场 8 0 8 供电公司

13 浦 海乐城充电站 浦江亚太大道海乐城 49 0 49 已建 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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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街

道

14 前于村 村文化礼堂南边操场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15 横塘村 横塘村停车场 2 0 2 供电公司

16 神丽峡景区 神丽峡风景区停车场 2 0 2 供电公司

17 潘宅村 垃圾中转站 4 0 4 供电公司

18 国资汽车充电站 体育场西路南桥夈西侧 40 0 40 产投集团

19

仙

华

街

道

公安局充电站 恒昌大道 101 号 4 0 4

已建

城投集团

20 应急管理局充电站 月泉东路 900 号 7 0 7 城投集团

21 蔚来换电站 供电公司一点红仓库 8 0 8 供电公司

22 滨江路充电站 滨江路国家电网门口 24 0 24 供电公司

23 派出所充电站 仙华街道派出所里面 8 0 8 供电公司

24 开发区 广印通东侧空地 10 0 10

新增

产投集团

25 开发区 科技创业园 10 0 10 产投集团

26 开发区 永在大道西侧风行北侧 10 0 10 产投集团

27 浦北村 村委会办公楼边 2 0 2 供电公司

28 仙华村 仙华山风景区停车场 2 0 2 供电公司

29 五里社区 亚太大道和月泉路叉口 20 0 20 产投集团

30 方宅社区 方宅综合功能站 4 0 4 供电公司

31 中梗社区 中梗村停车场 8 0 8 供电公司

32 金宅社区 金宅服务中心 20 20 供电公司

33 五里村 月泉加油站 4 0 4 中石化

34 河山村 月泉东路河山加油站 4 0 4 中石化

35 后谢村 开发区加油站 8 0 8 中石化

合计 300 24 324

2．浦江县乡村地区充电设施规划

乡村地区充电设施规划 259 个，其中必建场景 201 个，选建场景 58 个。其中直流桩 235 个，

交流桩 24 个。

浦江县乡村地区充电设施规划站点一览表

对应

序号

乡

镇
村（社区） 站点位置

充电桩类型 枪数

合计

建设

情况
建设单位

直流桩 交流桩

36

岩

头

镇

西黄村 西黄村大明堂上墙头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37 礼张村 礼张桃园对面 2 0 2 供电公司

38 姓应村 村两委办公楼边 2 0 2 供电公司

39 中部水晶园区 中部水晶园区门口 12 0 12 产投集团

40 飞轮村 中部水晶园区斜对面 8 0 8 供电公司

41 三红村 配电房 6 0 6 供电公司

42

黄

宅

镇

六联村 村办公楼北停车场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43 上市村 上市村办公楼门口 2 0 2 供电公司

44 下店村 村办公楼消防队门口 2 0 2 供电公司

45 钟村 集贤村文明实践门口 2 0 2 供电公司

46 张官村 村两委办公楼门口 2 0 2 供电公司

47 信华潮溪 风顺加油站公司内 20 0 20 民企

48 万洋众创 黄宅综合功能站 4 0 4 供电公司

49

白

马

镇

嵩溪村 白马镇嵩溪村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50 夏张村 腾胜小区边上 8 0 8 供电公司

51 豪墅村 村党群服务中心对面 2 0 2 供电公司

52 五丰村 金茂路菜市场大门前 2 0 2 供电公司

53 严店村 严店村消防旁边 1 0 1 供电公司

54

郑

宅

镇

万洋光伏汽车充

电站

万洋众创城运营服务

中心内

20 0 20

已建

民企
8 8

55 东明村充电站 东明村 2 2 供电公司

56 郑宅综合供能站 351 国道郑宅镇附近 4 0 4 交通集团

57 丰产村 新村明堂（玄鹿村）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58 旧三郑村 三郑村综合楼边上 2 0 2 供电公司

59 孝门村 351 孝门出口 2 0 2 供电公司

60 东明村 郑宅镇东明村停车场 10 0 10 产投集团

61 宋濂大道 宋濂大道 239 号 24 0 24 民企



浦江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2023-2025 年）

-7-

62 郑

家

坞

镇

吴大路村 吴石公路办公楼门口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63 钟宅村 浦江货运中心 16 0 16 产投集团

64 钟宅村 钟宅村停车场 6 0 6 供电公司

65 钟宅村 安平路顺达加油站 4 0 4 中石化

66

杭

坪

镇

杭坪村 杭坪镇镇政府门口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67 薛家村
210 省道薛家村趣野吧

停车场
2 0 2 供电公司

68 石宅村 石宅公园边 2 0 2 供电公司

69 乌浆村 乌浆村党群服务中心 1 0 1 供电公司

70 中央畈村 乌浆村文化礼堂旁 1 0 1 供电公司

71

檀

溪

镇

潘家村 原潘周完小前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72 平湖村 村委办公楼前 2 0 2 供电公司

73 寺前村 檀溪镇中心小学门口 2 0 2 供电公司

74 城头村 平湖供电所 2 0 2 供电公司

75 赤岩村 外罗岔口 10 0 10 城投集团

76 城头村 居家养老中心对面 8 0 8 城投集团

77
寺前村 派出所内

2 0 2 城投集团

2 2 城投集团

78
寺前村 镇政府内

2 0 2 城投集团

2 2 城投集团

79 前

吴

乡

民生村 民生村村委办公室侧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80 罗塘 罗塘明堂 5 5 供电公司

81 虞

宅

乡

马岭村 旅游开发公司门口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82 新光村 210 省道新区围墙内 2 0 2 供电公司

83 先锋村 荷叶弄自然村村口 8 0 8 城投集团

84
大

畈

乡

上河村 上河村北口停车场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85 湃桥村 湃桥村游客服务中心 2 0 2 供电公司

86 大畈村 大畈乡中心幼儿园 2 0 2 供电公司

87 大畈村 大畈综合功能站 2 0 2 供电公司

88 中

余

乡

蒲阳村 村办公楼旁停车场 2 0 2

新增

供电公司

89 中余村 兴仁路山地公园旁 5 5 供电公司

合计 235 24 259

第六章 分年度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第十六条 充电设施的年度布点建设目标

浦江县现有公共充电桩 251 个，规划充电桩总数 583 个，其中规划期内已建 164 个，

计划新建 419 个，完成品牌项目 1个（翠湖停车场）。分年度建设计划见下表：

浦江县充电设施 2023-2025 建设计划

年度
2023 2024 2025

合计
已建 新增 新增 新增

枪数（个） 164 36 200 183 583

完成比例（%） 34.30 34.30 31.40 100

第十七条 投资规模测算

1、投资测算依据

参照发改能源〔2016〕432 号文件以及现有充电桩单价，各类充电基础设施综合造价标

准参考如下表，计算投资规模总额。

充电设施参考造价水平

序号 类 型 造 价 参考依据

1 交流充电桩（慢充） 0.5 万元/台 〔2016〕432 号文件、结合现价

2 直流充电桩（快充） 平均按 10 万/台 〔2016〕432 号文件、结合现价

2、投资测算结果

根据以上造价水平结合浦江县近几年实际造价，经分年建设目标测算，至 2025 年，我

县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共计需投资 5554 万元，其中快充桩投资 5530 万元；慢充桩投资 24 万

元。规划期充电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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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充电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年度
2023 2024 2025

合计
快充 慢充 快充 慢充 快充 慢充

枪数（个）） 170 30 200 18 183 0 583

投资估算（万元） 1700 15 2000 9 1830 0 5554

第十八条规划方案评估

到 2025 年，浦江县规划公共充电桩充电枪 583 个，至规划期末公共充电枪可达 834

个，可基本满足区域内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有效缓解电动汽车的找桩难、充电难问题，避

免公共充电设施的无序竞争，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城市区域围绕“两区三中心”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充电桩网络，共建设公共充电充电

枪 324 个，基本实现既有建筑配建停车场和社会停车场充电设施停车位比例提升至 10%，

新建建筑配建停车场和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停车位不少于 10%的目标，城市核心区域公共充

电服务半径不超过 1公里，郊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为不超过 2公里。

乡镇地区围绕中心镇、中心村(未来乡村)、高密度中心镇、核心景区、非核心景区及

周边民宿、国道省道与四好乡村公路沿线等区域按场景及标准完成公共充电设施基础规模

建设，共建设公共充电桩 259 个（含 201 个必建场景），达到“乡镇全覆盖”的规划目标。

第七章 充电桩消防与安全保护
第十九条 消防监督

1．单位应对其区域内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位、充电设施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及

时消除火灾隐患。

2．单位应结合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位、充电设施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

织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

3．室外分散充电设施的布置不应占用建筑消防车道或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4．既有建筑内配建的分散充电设施不应占用疏散通道或堵塞安全出口。

5．地下、半地下和高层汽车库内配建分散充电设施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

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

6．设置有充电设施区域应配备相应消防设施、器材并保持完好有效。

7．用于防火单元防火分隔的防火卷帘、防火分隔水幕应完好有效。

8．充电设施线路、管路敷设应符合标准规定，重点检查交流充电桩是否具备过负荷保

护、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功能，充电设备及供电装置是否在明显位置设置电源切断装置。

第二十条 安全保护措施

1．充电桩都应配置了漏电保护、过流保护和防雷等电气防护设备，并且充电桩柱体安

装了防盗锁，为用户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

2．在使用过程中，充电桩难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需要启动急停开关。所以合格的充

电桩必须配备启动急停开关。

3．根据充电桩 AC22032A 的输出要求，充电桩的主回路电线应采用截面为 6mm2 的铜芯

电线。如果铜线截面积达不到要求，在 32A 的交流输出情况下会使电线发热、加速老化，

带来安全隐患。

4．在实际使用中，并不是每台充电桩都安装在地下车库，在室外的充电桩难免遭受风

吹雨淋，带来漏电安全隐患。所以，合格的充电桩必须满足防水要求。国标对充电桩防水

性能有明确要求，在户外应达到 IP5 护等级。

5．充电桩作为公众使用的电气设备，应具备相应的标识信息，包括设备铭牌和安全警



浦江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2023-2025 年）

-9-

示标识。国标有设备铭牌的强制要求，对安全警示标识没有强制要求，没有的为不合格产

品。

6．充电桩、充电线缆属于易盗品，应采取了防范措施，有 4种安全措施可供选择:

(1)是通过充电桩端进行锁止，必须刷卡获取权限后方可解锁拔出

(2)是通过车辆端充电接口对线缆进行锁止，只有用车辆钥匙解锁后方可拔出

(3)是充电桩自带充电线缆，两者形成一体，无法从充电桩上取走充电线缆

(4)是通过充电接口自带电磁门将充电插头锁住，无权限状态下无法取出充电插头。

7．在充电过程中带电插充电插头会有触电隐患，国标对控制引导提出规范，同时确保

充电桩未充电时充电插座不会带电。

8．在充电桩与车辆连接通电状态下，应保证向四个方向倾倒充电桩，所有充电桩都不

能断电。充电桩应具备倾倒停机断电功能，避免出现意外碰撞事故对人员造成二次触电伤

害。

第八章 规划实施

第二十一条 规划实施

1、加强规划引领

明确各类充换电设施的发展目标建设安排，整体统筹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规划

有关内容纳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城市基础设施规划、配电网建设改造规

划，做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电动汽车发展规划的衔接，形成完整的充电基础设

施发展规划体系。

2、加强组织协同

为确保规划实施，由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充电设施建设的统筹协调工作，研究协调项

目推进实施中的重大问题、重要政策，定期向县政府报送规划实施情况。主管部门会同相

关部门制定年度建设计划，分解落实目标任务，确保项目实施落地。各相关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分工，加强协同配合，确保充电设施规范合法。明确牵头部门，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部门职责，确保规划落地。

3、健全政策法规

完善财政价格政策。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的补贴力度，针对不同类别的充电基础设施，

兼顾投资运营主体合理收益与用户传用经济性，从电费、税费、运营补贴等方面提供政策

扶持。拓宽投融资渠道有效整合各类公共资源，为社会资本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创

造条件。强化金融服务支撑，创新金融产品，加快建立包括财政出资和社会资本投入的多

层次担保休系鼓励利用社会资本设立充电其础设施发展专项基金。

4、加强规划管理

加强规划衔接。做好与我县成品油分销体系、天然气汽车加气站、综合供能站、综合

交通等相关规划，以及与国土空间规划等衔接，形成全县统一布局、便捷完善的服务网络

体系。强化规划实施。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合理分解目标任务，明确年度建设任务。将

充电设施规划纳入基础设施规划，确保充电设施建设按期完成。加强规划动态管理，开展

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和中期评估，根据布点实施情况及交通、建设、土地等相关情况的

变化，适时按流程对规划进行调整。

5、加强宣传引导

营造全方位的支撑保障环境。鼓励各有关部门、企业和新闻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充

电基础设施发展政策、规划布局和建设动态等的宣传，形成大众对于电动车的消费观念的

转变，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善燃油车占位等

行为，形成有利干充电其础设施发展的舆论环境。


